
 

 

關於 

《澳門科技大學研究生會和學生會學生幹部自律公約》 

聯合倡議書 

 

近期，關於部分學校研究生會、學生會的工作和幹部中存在的功利化、庸俗化的

問題受到社會廣泛關注，我們澳門科技大學研究生會、學生會不能漠視、容忍這些問

題。為建設一支胸懷理想、心系同學、品學兼優、作風紮實的工作骨幹隊伍，共同維

護組織形象，更好履行工作職責，我們發起此倡議，約定如下守則。 

第一條：誠心正意愛國愛澳。澳門科技大學研究生會、學生會全體幹部要誠心誠

意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熱愛澳門特別行政區，堅決擁護“一國兩制”，遵守法律法

規和澳門基本法，努力發揮帶頭作用，營造愛國愛澳的良好風氣。 

第二條：踐行學生組織的宗旨。澳門科技大學研究生會、學生會全體幹部要把努

力為同學服務作為主要目的，認真傾聽科大同學的訴求，服務於澳門科技大學全體學

生，積極暢通校園溝通協調管道，實心實意幫助同學解決困難。 

第三條：銘記學生身份。學生幹部要發揮帶頭作用，為科大學生樹立良好的榜樣。

認真對待課業，學好專業知識，培養科學精神，模範遵守法律法規、校紀校規和學術

規範，不能倒置本末、荒廢學業，不能因學生工作而遲到早退缺課曠課。 

第四條：發揚優良傳統。澳門科技大學研究生會、學生會一直以服務幫助學生為

己任，要把讓廣大同學滿意作為目標，反對浮躁作風、反對形式主義。要腳踏實地做

事，用心做事、求真務實，讓廣大學生真真切切感受到研究生會、學生會帶來的幫助。 



 

 

第五條：發揮學生自治團體優勢。澳門科技大學研究生會、學生會發揮學生自治

團體優勢，更好地為科大同學服務，同時也要做好自我監督自我防範，防微杜漸，保

持澳門科技大學研究生會、學生會的廉潔性和先進性。 

第六條：營造平等氛圍。學生幹部要牢記自己的首要身份是學生，牢記研究生會、

學生會工作的本質是群眾工作，堅決反對“官”本位思想和作風，彼此相互幫助、平

等相待，不追求頭銜、不裝腔作勢。 

第七條：摒棄庸俗習氣。學生幹部要努力建設充滿朝氣、乾淨純粹的組織文化，

不吃吃喝喝、貪圖玩樂、講求排場，禁止商業宣傳。要克服精緻利己思想，堅決抵制

社會不良習氣侵蝕。 

     澳門科技大學研究生會、學生會會恪守自己的承諾，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不斷

加強研究生會、學生會自身建設，以服務全體澳門科技大學學生為己任，胸懷理想、

心系同學、言行一致，自覺抵制庸俗習氣的侵擾，踏踏實實工作，為全體同學提供更

加優質的服務，歡迎同學們監督批評。 

 

 

倡議人：澳門科技大學研究生會 澳門科技大學學生會   


